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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周璐、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利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凃剑萍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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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释义项 指 释义内容 

公司、本公司、上市公司、宇顺电子 指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中植融云 指 
中植融云（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曾用名“中

植融云（北京）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公司章程 指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指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中植产投 指 中植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 

丰瑞嘉华 指 
张家港保税区丰瑞嘉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之全资

子公司，曾用名“张家港保税区丰瑞嘉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显示 指 长沙市宇顺显示技术有限公司，系公司原全资子公司 

长沙触控 指 长沙宇顺触控技术有限公司，系公司原全资子公司 

经纬辉开 指 天津经纬辉开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报告期、本报告期 指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 

报告期末 指 2020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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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398,227,674.65 411,619,641.31 -3.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07,781,866.98 329,773,007.40 -6.67%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3,932,290.28 -36.42% 99,832,247.54 -38.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590,753.88 20.39% -21,991,140.42 56.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8,150,651.72 47.75% -23,186,992.77 61.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850,258.84 -6,970.92% 168,196,670.01 1,134.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71 20.29% -0.0785 56.9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71 20.29% -0.0785 56.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4% 1.09% -6.90% 10.6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0,134.2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183,718.1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000.00  

合计 1,195,852.35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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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0,15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植融云（北京）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30% 42,884,770 0   

中植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77% 24,585,656 0   

林萌 境内自然人 7.39% 20,706,000 20,706,000 质押 20,706,000 

张家港保税区丰瑞嘉华

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12% 14,349,085 0   

张磊 境内自然人 3.01% 8,436,383 0   

郭宝田 境外自然人 2.83% 7,920,002 0   

魏连速 境内自然人 2.81% 7,861,635 0 质押 7,861,635 

李梅兰 境内自然人 1.58% 4,436,991 0 质押 4,436,991 

李洁 境内自然人 1.03% 2,879,544 0 质押 2,879,544 

叶小华 境内自然人 0.96% 2,703,8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植融云（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42,884,770 人民币普通股 42,884,770 

中植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24,585,656 人民币普通股 24,585,656 

张家港保税区丰瑞嘉华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14,349,085 人民币普通股 14,349,085 

张磊 8,436,383 人民币普通股 8,436,383 

郭宝田 7,920,002 人民币普通股 7,920,002 

魏连速 7,861,635 人民币普通股 7,861,635 

李梅兰 4,436,991 人民币普通股 4,436,991 

李洁 2,879,544 人民币普通股 2,879,544 

叶小华 2,703,800 人民币普通股 2,703,800 

林车 2,465,007 人民币普通股 2,465,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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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中植融云（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中植产业投资有

限公司和中植融云（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为同一控制人实际控制的企业，张家

港保税区丰瑞嘉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为中植融云（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中植融云（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中植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张家港保

税区丰瑞嘉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系一致行动人； 

2、股东魏连速将其所持股份的表决权委托给中植融云（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3、林萌与李梅兰、李洁、林车具有关联关系，系一致行动人； 

4、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

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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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余额 本报告期初余额 同比增减比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224,478,515.95 47,232,199.42 375.27%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收回上年度转让原全资子公

司长沙显示的100%股权形成的往来款。 

应收账款 40,543,097.99 30,254,024.31 34.01%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账期较长客户的销售额增加。 

其他应收款 4,101,597.05 193,506,450.62 -97.88%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收回上年度转让原全资子公

司长沙显示的100%股权形成的往来款。 

存货 18,408,733.35 28,003,078.32 -34.26% 主要原因系前期客户备货在本报告期完成交付。 

应付职工薪酬 3,005,566.00 5,833,077.05 -48.47% 
主要原因系期初余额包含于2019年年末计提的应

发未发奖金、双薪、离职补贴。 

应交税费 1,799,630.78 378,835.98 375.04% 
主要原因系9月份应交增值税增加及房产税按季度

计提，但于每年年底一次性缴纳。 

递延收益 2,675,000.00 7,900,000.00 -66.14% 

主要原因系2013年公司研发项目获得政府补助资

金470万元，该项目后期未通过政府验收，于2020

年7月将前期已收到的政府补助资金退回。 

项目 
年初至本报告期

末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额 同比增减比率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99,832,247.54 162,550,063.17 -38.58% 主要原因系合并范围变动及订单下滑。 

营业成本 90,049,430.76 159,961,987.33 -43.71% 主要原因系营业收入下滑。 

税金及附加 1,074,842.95 2,861,141.81 -62.43% 
主要原因系合并范围变动及受疫情影响，2020年第

一季度的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予以减免。 

销售费用 2,913,500.67 8,903,004.31 -67.28% 主要原因系合并范围变动。 

研发费用 2,266,211.20 9,234,005.41 -75.46% 主要原因系合并范围变动。 

财务费用 262,343.59 9,262,475.03 -97.17%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借款余额较上年同期减少及

暂时闲置资金利息收入。 

信用减值损失 872,475.90 3,417,531.64 -74.47% 主要原因系合并范围变动。 

其他收益 1,154,834.08 4,524,128.70 -74.47% 主要原因系合并范围变动。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68,196,670.01 -16,264,497.34 1134.13%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收回上年度转让原全资子公

司长沙显示的100%股权形成的往来款。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53,111.22 -3,340,035.15 89.43% 主要系本报告期支付的固定资产采购款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231,024.26 1,438,069.43 -672.37%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内未新增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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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公司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并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注1） 

鉴于公司2017年、2018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均为负值，根据《上市规则》第13.2.1条第（一）项的规定，

公司股票交易自2019年4月26日起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由“宇顺电子”变更为“*ST宇顺”，证券代码不变，股票交易

的日涨跌幅限制为5%。 

2019年，公司积极开展生产经营，全力以赴采取各项措施实现扭亏为盈。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

司2019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利安达审字（2020）第2063号），公司2019年度实现

的营业收入为204,480,296.28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3,033,017.73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为-75,092,100.58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329,773,007.40元。根据《上市规则》13.2.11条的规定，

结合公司2019年度审计结果，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处理的情形已消除。公司于2020年6月2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

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公司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可能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议案》，并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提交了对公司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经审核，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对公司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

示，但由于公司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较弱，根据《上市规则》第13.1.1条和13.3.1条的有关规定，自2020年6月9日开市起，深圳

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并实行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简称由“*ST宇顺”变更为“ST宇顺”，证券代码

不变，公司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限制仍为5%。 

2、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换届选举（注2）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任期于2020年1月4日届满，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延期进行。经第四届董

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于2020年9月28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提名周璐女士、王允贵先生、林萌先生、

赵聪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吴玉普先生、沈八中先生、饶艳超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候选人；公司同日召开了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提名朱谷佳女士、吴晓丽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候选人，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与2020第2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刘芷然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2020年10月15日，公司召开了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经审议通过，上述候选人当选并分别组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监

事会，任期为自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即2020年10月15日）起三年，其中，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

职指引》的规定，独立董事吴玉普先生在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的任期为自2020年10月15日起至2023年1月4日止。 

2020年10月15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周璐女士为公司董事长；聘任

周璐女士为总经理；聘任胡九成先生为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聘任王利先生为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聘任杨彩琴女士为公

司副总经理；选举朱谷佳女士为公司监事会主席。 

3、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所持部分股份解除质押（注3） 

公司接到控股股东中植融云及其全资子公司、一致行动人丰瑞嘉华的通知，中植融云于2020年3月10日将其所质押的公

司股份23,592,492股解除质押，丰瑞嘉华于2020年3月11日将其所质押的公司股份9,789,708股解除质押。 

上述解除质押手续办理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中植融云及一致行动人中植产投、丰瑞嘉华直接持有公司股份81,819,511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29.19%，上述股份未被质押，亦未被冻结。 

4、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注4） 

公司分别于2019年12月30日、2020年1月15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及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的议案》。为满足经营发展需求，促进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进一步拓宽

融资渠道，公司向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上海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26,000万元、敞口额度不超过

人民币9,000万元的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不长于一年，用于流动资金贷款及票据承兑，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生效，在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 

授信期内，公司以位于深圳市软件产业基地1栋A座12-13层的房产提供抵押担保。上述申请授信额度以银行实际批复金

额为准，股东大会在上述范围内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相关事宜，并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指定的授权代理人签署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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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综合授信及担保的各项法律文件。 

截至目前，公司向上海银行申请的相关授信业务未正式开展。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注 1）公司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并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 

2020 年 06 月 03 日 2020-030、2020-031 

2020 年 06 月 08 日 2020-032 

（注 2）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换届选举 

2020 年 02 月 28 日 2020-004 

2020 年 09 月 30 日 
2020-039、2020-040、2020-041、2020-042、

2020-043 

2020 年 10 月 14 日 2020-044 

2020 年 10 月 16 日 2020-045 

2020 年 10 月 17 日 2020-046、2020-047 

（注 3）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所持

部分股份解除质押 

2020 年 03 月 12 日 2020-006 

2020 年 03 月 13 日 2020-007 

（注 4）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提供

担保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096、2019-097、2019-098 

2020 年 01 月 16 日 2020-001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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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 2020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业绩预告情况：亏损 

业绩预告填写数据类型：区间数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万元） -4,500 -- -3,200 1,303.3 下降 -445.28% -- -345.5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06 -- -0.1142 0.0465 下降 -445.38% -- -345.59% 

业绩预告的说明 

2019 年，公司将业绩亏损的原子公司长沙市宇顺显示技术有限公司和长沙宇顺触控技术

有限公司 100%股权对外转让，形成投资收益 7,755.86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7,509.21 万元。 

2020 年，公司主营业务亏损幅度缩减，但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主要客户订单

量及价格均下滑，同时新开发客户订单量释放缓慢，预计 2020 年度经营业绩亏损。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股东或关

联人名称 
占用时间 发生原因 期初数 

报告期新增

占用金额 

报告期偿还

总金额 
期末数 

预计偿还方

式 

预计偿还金

额 

预计偿还时

间（月份） 

长沙显示 
2019 年 10

月 16 日 

公司将所持

有的全资子

公司长沙显

19,061.85 0 19,061.85 0 现金清偿 19,061.85 2020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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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100%股

权对外转让

给经纬辉

开，经纬辉

开系公司控

股股东一致

行动人丰瑞

嘉华参股

5%以上的

企业，未来

12 个月内，

不排除丰瑞

嘉华向经纬

辉开提名董

事、监事或

高级管理人

员的可能。

基于谨慎性

原则，公司

将长沙显示

占用公司及

子公司的资

金认定为关

联方非经营

性资金占

用。 

合计 19,061.85 0 19,061.85 0 -- 19,061.85 -- 

期末合计值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 
0.00% 

相关决策程序 

1、2019 年 6 月 28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

转让全资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 

2、2019 年 8 月 13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转让长

沙显示 100%股权的预案及相关议案； 

3、2019 年 9 月 10 日及 2019 年 10 月 14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

次会议及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转让长沙显示 100%股权的重组报

告书（草案）及相关议案。公司将所持有的长沙显示 100%股权转让给经纬辉开。根

据《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经纬辉开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但由于本次交易之前，

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丰瑞嘉华认购了经纬辉开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成为经纬辉

开持股 5%以上的股东，本次交易完成后的未来十二个月内，不排除丰瑞嘉华向经纬

辉开提名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可能，根据《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为保护

中小股东利益，基于谨慎性原则，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019 年 10 月 16 日，公司完成长沙显示 100%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长沙显

示成为经纬辉开的全资子公司。为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将长沙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12 

显示自股权转让交割日起占用公司及其子公司资金的行为认定为关联方非经营性资

金占用。 

当期新增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

营性资金占用情况的原因、责任人追

究及董事会拟定采取措施的情况说

明 

截至 2019 年 11 月 25 日，长沙显示已向公司归还所占用资金人民币 6,000 万元。截至

2020 年 4 月 17 日，长沙显示尚占用公司资金人民币 190,618,522.75 元。 

2020 年 4 月 17 日，经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将该部分应收

款项的债权以人民币 190,618,522.75 元转让给公司关联方、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丰瑞

嘉华。同日，公司收到丰瑞嘉华支付的债权转让款人民币 190,618,522.75 元。公司关

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问题已解决。 

未能按计划清偿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的原因、责任追究情况及董事会拟定

采取的措施说明 

无 

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占用的专项审核

意见的披露日期 
2020 年 04 月 21 日 

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占用的专项审核

意见的披露索引 

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的专项审核报告》（利安达专

字【2020】第 2064 号）。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周璐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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